
南乐县实行权责清单制度有关情况的报告

为巩固权责清单编制工作成果，确保权责清单编制质

量，2021 年，组织政府各部门对因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颁布、

修改或者废止，政府部门机构职能发生调整的事项清单进行

动态调整，对涉及多个部门的权责事项，厘清权责边界和分

工，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沟通，确保权责事项准确规范。明确

政府部门为推行权责清单制度的责任主体，对权责清单的准

确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和规范性负责，严格按照权责清单履

职尽责，未纳入权责清单且无法定依据的权责事项不得实

施，有效维护了权责清单的严肃性。下一步，我们将结合我

县探索实施的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、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

革工作，待职能部门的行政审批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权分

别划转至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和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后，统一对

各部门权责清单进行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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